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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实验教学工作规范 

（2016 年 10 月修订） 

 

为提高我校实验教学工作水平，保证实验教学质量，根据《吉首大学本科实验

教学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

一、课前准备 

1、备课。教师应按照实验教学大纲要求，研究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，认真撰

写实验教案。教案的内容一般应包括实验目的与要求、实验原理、实验操作步骤、

结果处理、安全注意事项等需向学生讲解的内容，以及课后思考题等。教师应认真

执行教学大纲的规定，不得随意删减实验项目中的内容或降低对学生的要求。 

2、预备实验。每次课前，教师应进行预备实验，了解实验仪器设备的状况，取

得可靠数据，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的办法，认真撰写预备实验报告，以

正确指导学生实验。 

3、器材和安全检查。每次实验课，教师应提前 10 分钟进入实验室，检查实验

器材是否完备，安全设施是否完好，配合实验室管理人员做好课前的准备工作。 

二、课堂指导 

1、预习检查。教师应首先检查学生预习情况并做好记录，对预习检查不合格的

学生，应要求其重新预习，合格后方能参加实验。 

2、内容讲解。教师应对实验目的与要求、实验原理、实验操作步骤、结果处理、

安全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认真讲解。 

3、巡回指导。教师应巡回指导学生实验，耐心解答学生提问，指点学生掌握技

术要领，必要时应给予准确示范。引导学生正确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，形成严谨、

务实的科学态度，启发和鼓励学生的创新思维，培养学生实验兴趣。 

4、作业布置、记录登记和检查。实验结束时，教师应对学生布置课后作业，明

确实验报告要求；督促学生做好实验器材使用登记、现场整理和实验器材上缴等事

项并进行检查，若发现缺损，应按实验室管理有关规章制度处理；检查学生实验原

始记录，合格者教师签字后，方得离开实验室，不合格者应视情况予以处理；填好

实验教学日志。 

三、实验报告批改及成绩评定 

1、教师应及时批改实验报告，一般情况应在学生下次实验课前批改完并发放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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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。 

2、教师应用红笔认真批改学生的实验报告，对实验报告中的错误或有疑问之处

应写出有针对性的简短批语，每次实验报告应根据完成情况和质量评定成绩，并有

批阅时间和教师完整的签名，批改字迹应使学生一目了然。一般情况下，教师应对

学生实验报告进行全批全改。 

3、对未交实验报告的学生，应要求其补交，并认真批改。 

4、每学期课程结束后，应将学生的实验报告收齐、整理，交学院存档。 

 

 


